
电话　　　　　　（　　　　　　）

＊申领人自己签名就不必盖章。

※每一对象儿童可发2万日元。

証明欄　附番

申請・請求内容等は相違なく、上記の申請・請求者は、上記　　　　　人の対象児童に係る
児童手当の受給者であること等について証明します。

証明事務担当

  担当課（室）・担当係

  電話番号

申请日 令和8年　　月　　日

（　用片假名表示姓名的读音　）
性別 出生年月日 申领人的住址姓　　　　　名

同 ・ 分
日月

２．对象儿童
请填写符合下面第（１）项或第（２）项条件的补贴对象儿童信息。
（１）可发2025年９月份儿童补贴的儿童（但对于2025年９月出生的儿童，以2025年10月份儿童补贴为准 ）
（２）在2025年10月１日以后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出生的儿童

№

(様式第３号)

关于应对物价上涨育儿补贴的申请书（兼支付要求书）
以2025年9月30日为准的住民票所在区市町村

※但是，2025年10月1日以后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出生的儿童的儿童
补贴的可领取人以及2025年10月1日以后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因有离
婚等情况而称为新的儿童补贴可领取人，以提交该儿童补贴领取申请并
通过时的住民票所在市区町村为准。

尊敬的彦根市长

日

主管机关

申领人的住址　（以2025年９月30日的住民票所在地为准）

※2025年10月1日以后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出生的儿童的儿童补贴的可领取人
以及2025年10月1日以后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因有离婚等情况而称为新的儿童
补贴可领取人，以提交该儿童补贴领取申请并通过时的住民票所在地为准※我在对背面所示的(１)～(７)项内容表示

同意及誓约之意的条件下现提出申请。
※申领人不是公务员的状况下，以及虽然是公务员但现在的住址与上面所示
的住址一致的状况下都不必填写

㊞ 年 月

１．申领人

（用片假名表示姓名的读音）

关 系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同住
还是分住

仅在分住状况下要填写住址
姓　　　　　名

2

年
1

平成・令和（可用公历）

平成・令和（可用公历）

3 同 ・ 分

同 ・ 分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 同 ・ 分

年

年 月 日

月 日
5

公务员的儿童补贴领取状况证明意见（申领人为公务员的状况下）
※这是主管机关专门使用的部分。申领人不要填写这个栏位。

令和8年　　月　　日

証明者 印

（请务必细读背面的内容）
（日本産業規格Ａ列４番）

※请依2025年9月30日的状况报告同住还是分住。（2025年10月１日以后至2026年３月31日以前出生的儿童的儿童补贴可领取人，以及2025年10月1日以后至
2026年3月31日以前因有离婚等状况而称为新的儿童补贴可领取人，请依提交该儿童的儿童补贴申请并通过的日期报告同住还是分住。）

３．申领金额

对象儿童人数 人 申领金额 日元

平成・令和（可用公历）

平成・令和（可用公历）

平成・令和（可用公历）

同 ・ 分

市区町村

受付印



□ 1 要求发放到申领人收公款时使用的银行账户

□ 2 要求发放到申领人指定的收儿童补贴等时使用的金融机构账户（账户名义人以第1项所示的申领人为原则。）

　　※请将可以证实收款账户的书面材料附加于这份申请书。

【收款账户信息】

※申领人要将“ゆうちょ銀行”指定为收款账户时，请将“有收款账户的店名・存款类型・账户编号（7位数）”（翻开存折封面后的第2页上有这些信息）。

※不要使用长期未使用的账户。

类型 账 户 编 号
（ 靠 右 对 齐 ）

（　用片假名表示　）

账户名义人

金融机构编号 店铺号

【誓约・同意事项】

（１）我符合应对物价上涨育儿补贴的可领取条件。
（２）我同意市政府在审查我是否符合应对物价上涨育儿补贴可领取条件等的过程中依需要查看公簿等。也同意市政府要求其他的行政机关等提供需要的资料。
（３）我同意在市政府查看公簿等也无法确认我是否可领取补贴的状况下，将再提交别的有关材料。
（４）这份申请书在通过市政府审查后，将作为应对物价上涨育儿补贴支付要求单使用。
（５）本市在收到这份申请书后发现申请书的内容有不完善之处，导致无法完成补贴发放手续，并且本市在规定的期间内未能跟申领人联系上，
       也无法解决问题的状况下，本市就视为申领人已撤回申请。
（６）我同意，若是市政府发放应对物价上涨育儿补贴后发现我并不符合可领取条件，我就把已经领取的补贴退付给市政府。
（７）我发誓，即便因有离婚等情况而申请，我也未从向（原）配偶收取这项应对物价上涨育儿补贴，也从未为对象儿童用光这项补贴。

1.銀行
2.金庫
3.信組
4.信連

5.農協
6.漁協
7.信漁連

本・支店
本・支所
出張所

1.普通

2.当座

 可以证明申领人在金融机构确实有收款账户的材料

※存折或取款卡的复印件。必须要明确地显示收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名称、账户编号、账户名义人（日语的片假名表示）。

（申领人在第４项“领取方法”中选择“2”的状况下，就需要提交这份材料。）

金 融 机 构 名 称 支 店 名 称

４．领取方法

个人编号


